
员工因“心律失常” 需要休息和治疗， 而公司却以请病假的
单据不是原件为由， 坚持要求员工提交原件， 并最终因员工未提
交而对其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

经过劳动仲裁和诉讼， 法院最终认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做
法违法， 应当向员工支付相应的赔偿。

员工心律失常
病假证明遭质疑

公司解除合同
法院判决须赔偿

身体不适

查出心律失常

周先生入职一家公司工作， 签

订了为期三年的 《劳动合同》， 约

定每月收入近万元。

入职半年后， 周先生感觉身体

不适到医院进行了检查， 初步诊断

为“心律失常”， 为此医生开具了

建议休息两星期的病假单。

拿到诊断和病假单后， 周先生

向公司提出了病假两周的申请， 并

提供了病情证明单原件。

为了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周

先生随后又去了另一家医院， 医生

在进行检查后， 又陆续开具了多份

病情证明单， 建议周先生休养至当

年的年底， 休假时间约三个月， 周

先生又将相关诊疗单据的复印件邮

寄给了公司。

公司坚持

要求提供原件

收到周先生寄送的单据后， 公

司明确告知， 他提供的病情证明等

单据都是复印件， 因此公司不予准

假， 要求周先生由公司人员陪同至

指定的三甲医院复诊。

周先生对公司的态度表示了不

满， 他回复： 公司的 《员工手册》

中明确规定， 员工请病假可以在上

班后第一天递交病假单原件， 他因

为身体原因需要休息和治疗， 如果

公司对他提供的医院证明的真实性

有所质疑， 可以派人上门查看病情

证明单的原件。

而公司收到周先生的回复后毫

不通融， 又向周先生邮寄了一份

《病假期结束告知书》， 再次要求周

先生提供挂号单以及诊断证明原

件。

公司还明确告知： 如果周先生

不依照公司的要求提供证明， 就视

为严重违反公司病假管理规定， 视

同自动离职。

周先生收到这份“告知书” 后

未予理会。

此后的一段时间， 公司又多次

向周先生邮寄书面告知， 重复之前

的要求， 并告知不予理会的后果。

公司还在其中一份告知中下了

“最后通牒”： 如果不提交相关证明

且不返岗工作， 就构成严重违反公

司管理制度视同旷工， 公司将解除

与周先生的劳动合同。

由于周先生对此依旧“已读不

回”， 公司最终向他发送了书面的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并告知了相关

依据。

仲裁诉讼

先后遭遇失败

在被公司解雇后， 周先生申请

了劳动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十多万元， 但未

获仲裁支持。

周先生于是找到我寻求帮助，

希望通过诉讼讨个说法。

详细了解事件经过后我认为，

首先， 从事实层面看， 公司认定周

先生旷工是错误的， 因为那段时间

周先生确实处于病假期间， 且在仲

裁和诉讼中我们得知， 公司已经去

医院核实过周先生的病假单都是真

实的， 并未弄虚作假。 因此， 在公

司辞退周先生时， 他处于医疗期是

客观事实， 不能认定为旷工。

其次， 从法律依据上看， 公司

在 《员工手册》 中明确规定了劳动

者可以在上班后第一天补办请病假

的手续， 即使病假手续不全， 也可

视为事假。 因此， 公司以旷工超出

三天为由辞退周先生显然也缺乏法

律和规章制度依据。

最后， 周先生并没有故意不提交

病假单原件的恶意， 而是确有特殊情

况。

周先生所患的是心脏疾病， 客观

上需要静养， 确实不方便去公司亲自

交病假单。

双方在本案之前已经发生过劳动

争议， 缺乏互信， 周先生担心快递途

中丢失原件或公司收到原件后不予承

认有一定合理性。

为了证明相关单据的真实性， 周

先生已经表示公司可以派工作人员到

家中核实， 但公司宁愿多次去就诊医

院核实也不愿意到员工家中进行探望

和慰问， 有点不近人情。

在法庭上我着重指出： 周先生未

及时递交病假单原件， 充其量是请假

程序上存在瑕疵， 而旷工通常是指应

上班而未上班的情形。

周先生在医疗期内本就不应该去

上班， 因此， 他在请假程序上的瑕疵

不能等同于旷工。

但一审法院审理后， 仍然支持了

公司的做法， 判决周先生败诉。

二审改判

公司应当赔偿

对于一审判决我们依旧不能认

同， 于是提出了上诉。

我们在庭审中强调， 周先生的确

存在请假程序上的瑕疵， 但是， 公司

在《员工手册》 并没有明确请病假的

相关单据必须提交原件， 而周先生在

请假程序方面的瑕疵也不构成严重违

反规章制度， 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

动合同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依法应当

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公司

《员工手册》 的规定： 请病假需要提

供医院就诊证明和挂号单， 否则一律

按事假处理。 病假连续超过三天者，

除了提供上述证明外， 另需提供正规

二级及以上级别医院的休假证明， 且

要求在上班的第一天交到人事行政部

门。 符合以上条件者按照病假六个月

内的工资计发， 没有提交相应材料或

者不符合公司要求的， 一律按照事假

计算。

该《员工手册》 中并未规定劳动

者请病假需提供的材料应该是原件还

是复印件， 且明确可在上班的第一天

交到人事行政部门。

在周先生没有上班的时间里， 公

司确实多次致函要求提供病假单原

件， 但周先生已将相应复印件邮寄给

公司， 并告知可上门核实。 从庭审的

情况看， 周先生提交的病假单复印件

有相应的原件予以对应。 因此， 周先

生的上述行为并未违反 《员工手册》

的规定， 也未达到严重违反用人单位

规章制度的程度。

直到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书之日， 周先生都处于法定医疗期

内。 因此， 法院认为， 公司以周先生

未提交病假单原件为由认定他旷工，

既缺乏合同依据， 亦缺乏法律依据。

公司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关系的行为，

并不符合 《劳动法》 及 《劳动合同

法》 的相关规定。

法院因此认定， 周先生要求公司

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具有事

实基础及法律依据。

最终， 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判

决， 改判公司应向周先生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共计十余万

元。

□ 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李居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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